
法规介绍

相关法规信息选编（十则）

海关总署2005年 10月19日发布《边境小额贸易项下进口货物

适用税率》（海关总署公告2005年第52号）明确：当边境小额贸易项

下进口货物可适用特惠税率、协定税率、进口暂定最惠国税率、最

惠国税率等一种以上税率形式时，应先在最惠国税率基础上计算出

减半的税率，再与相应的特惠税率、协定税率、进口暂定最惠国税

率进行比较，取低税率计征进口关税；对于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货

物，在配额内进口的，按关税配额税率减半计征关税。

国务院2005年 10月19日发布《国务院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

市公司质量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发[2005]34号）同意证监会《关于提高上

市公司质量的意见》，并指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一项十分重要而紧

迫的任务。证监会《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》，从切实保护投

资者的合法权益、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，就提高

上市公司质量有关问题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意见。

国家外汇管理局2005年 10月21日发布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

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汇发[2005]75号）以进一步扶持境内高新技术产业和创业投

资行业的发展，为企业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提供便利渠道。该文

自2005年 11月1日起实施，《关于完善外资并购外汇管理有关问题

通知》（汇发[2005]11号）和《关于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登记和外资

并购外汇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汇发[2005]29号）同时停止执行。

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5年 10月21 日发布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

完善外债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汇发[2005]74号）明确：境内机构

180天（含）以上、等值 20万美元（含）以上延期付款纳入外债登记管

理；境内注册的跨国公司进行资金集中运营的，其吸收的境外关联

公司资金如在岸使用，应纳入外债管理。同时，该文还对特殊类外

商投资企业的外债管理、境内贷款项下的境外担保管理予以了规范。

该通知自 2005年 12月 1 日起施行。

商务部、 证监会 2005年 10月 26日联合发布《商务部 证监会

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涉及外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商资发

[2005]565号）就持有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的A股上市公司（以下简

称外商投资上市公司）股权分置改革涉及的股权变更程序、外商投资

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企业性质和企业待遇、境外投资者向上

市公司战略性投资、股权分置改革后持有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的

含H 股或B股的 A 股上市公司继续持有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等相

关问题作出了明确。

中国人民银行 2005年 11 月 3日发布《中国人民银行自动质押

融资业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5第25号），办法规

定，成员行办理自动质押融资业务应与人民银行签署《自动质押融

资主协议》，自动质押融资在金融机构清算账户资金不足清算时方可

使用，人民银行可根据金融机构资质条件自主选择和确定成员行，

人民银行为成员行提供自动质押融资的单笔融资资金最低金额暂定

为人民币50万元，不足 50万元按照50万元融资。该办法自 2005年

12月 8日起施行。

国务院 2005 年 11 月 4日下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

作的通知》（国发[2005]36号）明确了就业再就业工作的主要任务。通

知指出，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；政府投资开发的公益性岗位要

优先安排就业困难对象；建立覆盖城乡的就业管理服务组织体系，

促进城乡统筹就业，改进就业服务，强化职业培训，建立失业预警

机制，制定预案和相应措施，综合运用法律的、经济的和必要的行

政手段，对失业进行调控，缓解失业引发的各种矛盾；进一步完善

社会保障制度，建立与促进就业的联动机制；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

参与就业再就业工作，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。

财政部 2005年 11 月 4日印发《上市公司金融类国有股股东参

与股权分置改革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》（财金[2005]105号）明确：上

市公司金融类国有股股东应当依据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股权分置改革

的有关规定，在广泛征求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和 A 股市场流通股股东

意见基础上，研究制定符合上市公司及自身实际的股权分置改革方

案，并对方案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；主管财政部门要对上市公司

金融类国有股股东研究制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指导和监督，并

采取有效措施，强化内部管理，防范道德风险，禁止利用股权分置

改革进行欺诈、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违法犯罪行为。规定同时指

出，上市公司金融类国有股股东在上市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报送股权

分置改革方案之前，应提前 10个工作日向主管财政部门申请，主管

财政部门应在上市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报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时限

前及时批复。待主管财政部门同意后，上市公司方可向证券交易所

报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。

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5年 11 月 7日发布《金融机构

信贷资产证券化监督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5

年第3号）主要从市场准入、业务规则与风险管理、资本要求三个方

面对金融机构参与资产证券化业务制定了监管标准，提出了监管要

求。根据我国资产证券化试点的特点，该文对发起机构和受托机构

规定了相应的市场准入条件和程序。该文适用于银监会所监管金融

机构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活动，基本涉及银监会的所有监管对象，

包括商业银行、政策性银行、信托投资公司、财务公司、城市信用

社、农村信用社以及银监会依法监督管理的其他金融机构，自2005

年 12 月 1日起施行。

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5年 1 1 月 8日发布《货币经纪

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对《货币经纪公司试点管理办法》予

以了细化和补充。该细则主要有两方面内容：一是关于货币经纪公

司机构、人员市场准入方面的具体监管要求；二是关于金融监管方

面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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